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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沪医保医管发〔2024〕3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本市医保住院区域点数法总额
预算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按病种分值付费

医疗机构范围的通知

各区医保局、卫生健康委、财政局，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相关

定点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有关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相关要

求，全面推行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管理下的以按疾病诊断相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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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DRG）付费、按病种分值（DIP）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现就明确相关医疗机构付费范围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1.纳入住院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管理的医疗机构范围。提供

医保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原则上均纳入住院区域点数法总额预

算管理范围。具体医疗机构范围及管理方式以每年总额预算管理

年度清算时为准。

2.参加 DRG 付费的医疗机构范围。在纳入本市住院区域点

数法总额预算管理的医疗机构中，属于市级总额预算管理的三级

医疗机构，其适宜病例均纳入 DRG付费范围（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除外）。本市 DRG付费机构名单详见附件。

3.参加 DIP付费的医疗机构范围。在纳入本市住院区域点数

法总额预算管理的医疗机构中，不属于市级总额预算管理的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其适宜病例均纳入 DIP付费范围。

4.做好多元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协同。视医保支付改革进展及

医疗机构住院服务实际，做好 DRG、DIP、长期住院按病种分值

床日付费及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等多元支付方式合理

衔接，围绕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要，助推建立优质高效

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各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完善配套机制，确

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有序开展。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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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市医保 DRG付费机构名单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

2024年 1月 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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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市医保 DRG 付费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序号 机构名称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8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9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1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2 上海市胸科医院

6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23 上海市肺科医院

7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4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8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5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9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6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10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7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1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8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2 华东医院 29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13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30 上海市口腔医院

14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31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15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32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

16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
33 上海伽玛医院

17 上海市中医医院

注：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自 2025年起纳入 DRG实际付费。

抄送：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

理所、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24日印发


